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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亮点

1980年8月，珠海经济特区正式成立，作为国家设立的首批经济特区之一，彼时
的珠海，“一条街道、一间粮站、一间工厂、一家饭店”，是珠海老城区香洲的真实写照。

40年沧桑巨变，弹指一挥间，珠海已由昔日的小渔村发展成为如今现代化宜居宜
业宜游的滨海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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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市规划建设品质

大湾区魅力之城呼之欲出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张晓红
本版图片 市住规建局提供

1998年10月，珠海获得了由
联合国颁发的“国际改善居住环境
最佳范例奖”，成为中国首个获此
殊荣的城市。如今，珠海成功入选
中欧低碳生态综合试点城市、国家
城市设计试点城市、国家海绵城市
试点城市和省新型城镇化“2511”
综合试点城市，横琴地下综合管
廊、香洲社区体育公园项目、香炉
湾沙滩修复项目获中国人居环境
奖。

在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四十
年里，珠海走出了一条经济与环境
协调发展的双赢之路，优美的环境
成为了珠海一张亮丽的城市名
片。以规划引领城市发展，以城市
设计塑造城市特色风貌，挖掘文化
特质，以建筑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工
程质量提升，珠海市正围绕建设成
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新引擎和独
具特色令人向往的大湾区魅力之
城的发展目标，奋力推动“二次创
业”，在“四个走在全国前列”新征
程上迈出更加坚实豪迈的步伐，让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珠海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
果。

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市住
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局长王朝
晖，他向记者介绍说，市住房和城
乡规划建设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局系统的头
等大事和首要政治任务，并与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党的十九届
历次全会、省委十二届历次全会
和市委八届历次全会精神有机融
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将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讲政治，顾大
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根据珠海城市发展实际，不断
补齐城市发展短板、完善公共服
务设施、提升城市建设品质、推动
城市转型发展，一座大湾区魅力
之城呼之欲出。

“一张蓝图”引领城市空间
战略布局

城市建设规划先行是珠海坚
守不变的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坚持“生
态优先”，在现有城乡规划编制体
系基础上，建立了以城市概念性空
间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以及总
体城市设计为纲领；以分区规划、
分区城市设计以及轴线城市设计
为统筹；以控制性详细规划、重点
地区城市设计以及村庄规划为深
化；以规划实施导则、修建性详细
规划、规划条件研究以及重要场所
城市设计等为落实的全方位全覆
盖的独具珠海特色的城乡规划编
制体系，引导经济与环境同步规
划、同步发展。

围绕建设成为粤港澳大湾区
经济新引擎和独具特色令人向往
的大湾区魅力之城的发展目标，我
市着力推进宜居宜业宜游城市建
设，以城市概念性规划、总体规划
和“三线划定”为基础，深入推进

“多规合一”，强化规划实施和管
控，基本实现近期建设用地范围内
控规全覆盖，有效保证了全市开发
建设的有“规”可依。通过整合全
市已批复各专项规划及控规成果，
协调各专项规划间用地冲突及控
规衔接性问题，建立规划协调机
制、消除规划矛盾，形成法定规划

“一张图”，加快推进“放管服”改革
及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设施用地
审批，为最终实现“一张蓝图干到
底”奠定基础。

王朝晖介绍，我市已组织编制
五版城市总体规划，珠海历版总体
规划始终延续城市的组团式空间
结构，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滨海
景观特色的塑造，形成了“城在绿
中”的良好空间环境，坚持城市空
间布局和园区产业布局的统筹谋
划，推进产城融合发展。

目前，我市正在开展新一轮城
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面落实
中央要求、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在
新起点上推动珠海经济特区“二次
创业”。新一轮总规着重补齐城市
发展短板、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优
化产业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建设品
质、推动城市转型发展，形成一套
全面系统、有珠海特色、可操作性
强的规划政策体系，科学有序地控
制和引导珠海未来城市空间发展，
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

城市设计塑造特色风貌

城市设计是落实城市规划、指
导建筑设计、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的
有效手段。

在顶层设计上，我市已初步建
立与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相对应、与
城市分级管理相衔接的城市设计
编制体系。通过这样从宏观到微
观的编制体系，明确整体城市设
计、详细城市设计的编制时间及要
求，以及实施性城市设计的编制情
形；构建从规划编制到项目建设全
过程的管控机制，保证城市设计的
实施，在保护自然山水格局、延续
城市历史文脉、保障城市公共空
间、塑造建筑风貌特色等方面形成
了珠海特色。

为促进城市设计编制和管理
的标准化、规范化与法制化，我市

正建立健全一套完善的具有珠海
特色的城市设计标准体系。加快
推进制订《珠海市城市设计技术标
准与准则》《珠海城市空间品质提
升计划》《珠海市城市设计意向规
划研究》等珠海城市设计相关标准
文件。在规划管理相关标准中落
实城市设计具体要求。

我市还通过创新管控方法，强
化城市设计全生命周期管理，全面
落实将城市设计纳入土地出让合
同的要求，探索城市数字化管理，
建立珠海市城市设计数字化管理
平台，加强城市设计精细化管理研
究。

推进“城市双修”，提升城
市建设品质

随着城镇化逐渐步入成熟，城
市发展方式亟待转型，走绿色发
展、内涵式发展之路是历史的必然
选择，在城市发展方式转变的路
上，城市更新将是一个重要的标
志。

市住规建局结合城市各类资
源现状及建设发展需求，划定了生
态控制线，明确了受保护的绿色开
敞空间，确定了“一屏、两带，三片、
多核，蓝绿网纵横”的生态结构，并
基本完成了生态控制线的树桩定
界工作。

面向未来城市空间治理的新
要求，围绕生态优先、优化结构、底
线控制，珠海系统推进全市城镇开
发边界划定工作，优化城镇布局和
形态、促进城镇转型发展，预留到
2035年、2050年城市发展足够的
空间，为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空间
形态提供有力保障。

此外，市住规建局还牵头制定
了全市“城市双修”行动计划，完成
了《珠海城市景观环境精细化品质

化提升规划》，完成了《城市阳台景
观设计》等一批市政府重点项目的
概念性规划，开展了广东省宜居环
境范例奖的前期准备工作，为城市
品质提升打好基础。

挖掘文化特质，传承城市
文脉与记忆

珠海现代化气息浓厚，但是，
深入珠海的街头巷尾觅踪寻史，你
会被这里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所
震撼。近代以来，珠海名人辈出，
在政治、文化、经济、教育、艺术等
领域，各领风骚、熠熠生辉。

近年来，我市借力南粤古驿道
建设，激活文化活力，树立名人文
化品牌，增强群众价值观与文化认
同，增强城市归属感，推动历史文
化名城创建工作。

我市积极打造香山古驿道群
英故里文化遗产线路，主动谋划以
古驿道本体为基础，连通城市绿
道、乡道、巷道，将沿线名镇、名村、
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等实体
的历史遗存在空间上串珠成链、成
网成片，为珠海市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申报奠定基础。

王朝晖告诉记者，基于“以评
促建、先建后评”的工作思路，我市
已经开展了历史文化名城前期研
究，印发了名城创建工作方案，启
动了名城保护规划编制。开展了
唐家、斗门旧街、会同、官塘、那洲、
淇澳和南屏共7处街区的划定与
申报。建立了珠海市历史建筑保
护名录，普查并登记历史建筑线索
260处，认定公布两批历史建筑92
处，公布改革开放历史性建筑30
处，基本完成首批历史建筑挂牌和
保护规划编制，创新性地开展了历
史建筑数字化建档，被住建部列为
科技示范工程。

在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方面，我市形成
“珠海特色”，已构建起以公租房为主体的
“保基本、多层次、宽覆盖、能循环、可持续”
的住房保障体系，逐步形成“高端有市场、
中端有扶持、低端有保障”的住房格局。

自2013年以来，我市每年均圆满完成
了省政府下达住房保障目标责任任务。截
至2018年10月，全市共建成各类保障性住
房约13万套，累计政府建设投资约45.83
亿元，社会建设投资约169.56亿元，补贴金
额约2800万元。

珠海先后编制《珠海市棚户区改造规
划（2013-2017 年）》《珠海市住房保障专项
规划（2014-2020年）》。通过总体规划和专
项规划，将总用地面积约1.16平方公里、34
宗保障性住房储备用地法定化（已开发使
用20宗），可提供约25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的住房。

值得一提是，2016年10月我市创新住
房保障政策，在土地招拍挂环节执行竞配
人才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的规定，住宅面
积配建比例不得低于10%。截至2018年
10月，我市在全市37个新出让商品住房项
目合计配建约39万平方米的人才住房和公
共租赁住房。其中位于高新区、高栏港区、
金湾区的共计636套约6万平方米的配建
住房已经由区住房保障部门在项目楼盘中
抽取。

截至2018年7月底，已有3854户家庭
（个人）在网上申请公租房，其中1631户已
审核通过。此外，我市还积极探索公租房
投资建设营运、住房筹集等新模式。

关键词：

住房保障

王朝晖介绍，我市还通过强化项目全
过程监管、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创新建立

“一规划四评估”三大举措深入推进城市更
新工作，优化城市功能。

项目全过程监管包含了计划台账管理
和考核机制，省、市、区信息互通平台，项目
档案管理机制。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则将城
市更新单元规划、供地方案等多项市级审
批权限下放至区，此外，珠海城市更新项目
申报审批全部在区级政府处理完毕，审批
时限压缩50%以上。

“一规划四评估”则是指城市更新单元
规划、交通影响评估、设施承载力评估、经
济评估、城市景观和文保评估的规划研究
机制。王朝晖介绍，我市注重采取用地贡
献、建筑贡献等灵活多样的“补公”方式优
先补足公益需求并实施绿色低碳建设，合
理调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提升城市更新
综合效益，充分保障公共利益。

自2012年以来，全市通过城市更新已
提供8.2万平方米补公用地（用于建设市政
道路、公共绿地、学校、公交首末站等设
施），提供30.3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公共
服务设施（如社区管理用房、公租房等）。

关键词：

“一规划四评估”

美丽的香炉湾。欧阳敏 摄

优美的环境成为了珠海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


